ERE 0 RN SN A RO PR
1142 B & % 5230455

> E_RNITEA

X
FAIE A 2 (L EE R L)

2
A -

PAFEARFRFHEEEE R AR ARLISELY 28P

Fbth B B e

A2 )@ﬁ% B RAFTE LT, 580~ » 2 dovg 4 #777 2. 1 4
ﬁ]f °

ol I S R

?";L"Jij—mf T oo AR 4o 3T RITT, 580~ 5 B £ FE B
Feo B G BEHE

Fuls
4
Sy
e
hn
—\4
=
NS

R UEY

FEER S ES S 1 TR VS R R
FI06% 2 1085 B fu i 45 (£ £ 4092 e 45, 5
§ R (TR ) 245, 4365 o 1Ak Bart i 11445
V5P WAL B R o § R 2117 580@ 4ot
PO ALEENEAFH ARG R 5@ FEA

|

%— 7



I

i

Vi

f~4

Bi@dgHgEede FTRPEHE
GRACAEFREF > ZTEP hedi e F
W AT EREAD P IS AR N R TR EP AR
i o
AR E D4 F - BHERAH © AP 2Ly
Poom e AR S B kA 2 R
N/ ARTgTHAN > FREHY RG-S &
R R P 0 R HATL EF] B~ 5478 iEw A
B Y o T R Mg REA B AR zzw/T*
%ﬁi@ﬁ’fﬁpﬁ4*é£W¢d1%Eﬁﬁ€’
%hf%gﬁfﬁfz‘ifﬁ’fg’kTppﬁfﬁ*ilg?’l, PE- é\ifﬁf‘«j\‘!ﬁ
F (BB iZR4bE o FF 5142605 ~TTE= B S+ F %1772
BLAAR g FB) c A REAKRZEF  ERHRAp DG Ay
<%mﬁ7kﬂm%n@£ﬁ%ﬁﬁ%é%ziﬁuﬁQﬁgkﬂ
WM AHE S JIFTR BB ALRLIE (A ARERT

IFHITE) » ~ AN RL IR TF 0 pp g £
é\' i* Wie s @ -r"\—_— ;Fﬁ%é‘uﬁﬁ p j= E'Jif‘ » 7R #\;}i 5;3}%4‘;

TR AEHRL B2 MM 2L 5 0 B
2 ARG ER - ﬁm’ﬁ?%%ﬁ@&4%ﬁi&g
S UE T N N A NI L IR
ﬁ@ﬁ’ﬁ%i%%i_ﬁpwﬁﬁg@§¢@ﬁg,m¢
ST A AN EE O RRERLFH PRGN G HT

£

= ?@ﬁ&mvavliﬁw—r’:ajfﬁl_é /@3 BEF o
AT B AR TR AL PR B £ A E W
FA4360% 275 ~ 3891k H 198 F 32 R BHAET L B
o Ak k F3920E N2 0 EBELARALFREF F
Fom BRTLEL o



oo

S ONRTP Y B Ry AE T $85iE F 29 o

$ % o W 115 & 2 0 10§
N R E N ¢ 2

b LD AGBRRE AT o

IeR JRA S g d s PP R e ARFN IR E AP

IR o et AL S EE R RAS IR 0 B

G- L ppRARYFED 2 (FHER)

Ik EEREFRA Y - HER L FRFFAE

¢ = A B 115 =& 2 : 10 2

TP 2P
"
(FT% & 41 F|agp A2ig R ARE
") (%)
177,580~ |1.775 114#4° 5p |114#5" 6|4 #6173 *
Az 114 &9 p 42 3 G| p F o
1 21p Hp ot # A oA
# 1 57
210 >
/ 4 I A2 i 6
2. 775 114% 97 929 =
I3 A —‘lﬂi ’
e & 3 K
T Bk
poat
| fl % 7 A
2. 20 3
_% °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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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壢簡字第2304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訴訟代理人  李君洋（兼送達代收人）    


            倪聿謙  
被      告  駱湘琪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林沛蓁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77,58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7,5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，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駱湘琪邀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06年至108年間向原告借款「大學學程學生就學貸款」5筆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45,436元，惟被告駱湘琪自114年5月5日起，即未再依約定繳款，仍積欠本金117,580元及如附表所示利息暨違約金未清償，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 條第1 項、第478 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所謂連帶保證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0號、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、申請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利率資料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至第17頁），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均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加以爭執，本院依前揭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全辯論意旨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被告駱湘琪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揆諸上開規定，被告駱湘琪自應負清償責任，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則應與被告駱湘琪連帶負清償責任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，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。　　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　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黃麟捷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
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
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附表：
		積欠本金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		




		


		年利率(％)

		起迄日

		起迄日

		計算標準



		177,580元



		1.775

		114年4月5日起至114年9月21日止

		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本借款年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



		


		2.775

		114年9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壢簡字第2304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訴訟代理人  李君洋（兼送達代收人）    



            倪聿謙  

被      告  駱湘琪  



            林沛蓁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77,58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

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7,5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

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

   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，依

    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駱湘琪邀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

    國106年至108年間向原告借款「大學學程學生就學貸款」5

    筆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45,436元，惟被告駱湘琪自114年5

    月5日起，即未再依約定繳款，仍積欠本金117,580元及如附

    表所示利息暨違約金未清償，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

   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

   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

    。
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

    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

    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

    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 條第1 項、第478 條前段分別

    定有明文。次按所謂連帶保證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

    務之履行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是連帶

    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

    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0號、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

    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

    相符之放款借據、申請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、就學貸款放

    出查詢單、利率資料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至

    第17頁），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

    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均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加以

    爭執，本院依前揭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全辯論意旨，堪信

    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被告駱湘琪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

    償，經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

    約金，揆諸上開規定，被告駱湘琪自應負清償責任，而被告

    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則應與被告駱湘琪連帶負清償責任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

    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訟法

    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

    執行。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，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，得

    免為假執行之宣告。　　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

    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

    。　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  黃麟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

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

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
附表：

積欠本金（新臺幣） 利息  違約金   年利率(％) 起迄日 起迄日 計算標準 177,580元  1.775 114年4月5日起至114年9月21日止 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本借款年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  2.775 114年9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  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壢簡字第2304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訴訟代理人  李君洋（兼送達代收人）    


            倪聿謙  
被      告  駱湘琪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林沛蓁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77,58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7,5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，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駱湘琪邀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06年至108年間向原告借款「大學學程學生就學貸款」5筆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45,436元，惟被告駱湘琪自114年5月5日起，即未再依約定繳款，仍積欠本金117,580元及如附表所示利息暨違約金未清償，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 條第1 項、第478 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所謂連帶保證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0號、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、申請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利率資料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至第17頁），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均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加以爭執，本院依前揭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全辯論意旨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被告駱湘琪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揆諸上開規定，被告駱湘琪自應負清償責任，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則應與被告駱湘琪連帶負清償責任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，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。　　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　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黃麟捷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
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
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附表：
		積欠本金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		




		


		年利率(％)

		起迄日

		起迄日

		計算標準



		177,580元



		1.775

		114年4月5日起至114年9月21日止

		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本借款年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



		


		2.775

		114年9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壢簡字第2304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訴訟代理人  李君洋（兼送達代收人）    



            倪聿謙  

被      告  駱湘琪  



            林沛蓁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77,580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7,5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，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駱湘琪邀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06年至108年間向原告借款「大學學程學生就學貸款」5筆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45,436元，惟被告駱湘琪自114年5月5日起，即未再依約定繳款，仍積欠本金117,580元及如附表所示利息暨違約金未清償，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基此，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4 條第1 項、第478 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所謂連帶保證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0號、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、申請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、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、利率資料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至第17頁），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而於言詞辯論期日均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加以爭執，本院依前揭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斟酌全辯論意旨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從而，被告駱湘琪向原告借款未依約清償，經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如主文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揆諸上開規定，被告駱湘琪自應負清償責任，而被告林沛蓁為連帶保證人，則應與被告駱湘琪連帶負清償責任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等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，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。　　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　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  黃麟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

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

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
附表：

積欠本金（新臺幣） 利息  違約金   年利率(％) 起迄日 起迄日 計算標準 177,580元  1.775 114年4月5日起至114年9月21日止 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者，按本借款年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算。  2.775 114年9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  





